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河南雪阳坯衫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重大诉讼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风险提示公告 

 
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中原证券”）系河南雪阳坯

衫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简称：雪阳坯衫；证券代码：833889，以下简称“雪阳坯

衫”或“公司”）的主办券商，在持续督导过程中，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

（http://wenshu.court.gov.cn）发现，公司存在涉及重大诉讼事项未及时披露的情

况。 

一、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事项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
主办券商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（http://wenshu.court.gov.cn）发现该网站

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发布的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（2018）豫 1303 民初

5893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涉及公司，但公司未予披露。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作为原告于 2018年 8 月 13日向河南省南阳

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起诉雪阳坯衫、河南奇春石油经销集团有限公司、

邓州赛博板业有限公司、邓州雪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邓州泰阳置业有限公司、

刘红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案件事实如下： 

雪阳坯衫于 2017 年 3 月 2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签订编号为

Z1703LN15623777 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借款合同》”），借款金

额 1000 万元，用途为购买棉纱，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3 月 2 日至 2018 年 3 月 1

日，借款利率为 6.96%。同日，刘红中、河南奇春石油经销集团有限公司、邓州

赛博板业有限公司、邓州泰阳置业有限公司、邓州雪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

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阳 分 行 签 订 编 号 为 C170302GR4126346 、

C170302GR4126337 、 C170302GR4126340 、 C170302GR4126345 、

C170302GR4126341 的 保 证 合 同 ， 载 明 为 债 务 人 雪 阳 坯 衫 编 号 为

Z1703LN15623777 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进行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的主债权



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，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、

复利、罚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。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

限于催收费用、诉讼费（或仲裁费）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差旅

费及其它费用。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，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

（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）起，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

行期限届满之日（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）后两年止。 

2018 年 11 月 13 日，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判决书书主

要内容如下： 

“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，被告河南雪阳坯衫股份有限公司偿还拖欠原告交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的贷款本金 900 万元，并给付相应利息（2018 年 8

月 9 日前利息 374055.36 元；自 2018 年 8 月 10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，以 900

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10.44%的标准计算的利息及罚息；以合同期内的欠息及

2018 年 8 月 10 日后的欠息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10.44%的标准计算的复利）。被告

河南奇春石油经销集团有限公司、邓州雪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邓州赛博板业有

限公司、邓州泰阳置业有限公司、刘红中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” 

根据公司说明，因未收到应诉手续、开庭传票及相关诉讼材料，公司未能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经了解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履行河南省南阳市

卧龙区人民法院的判决。 

二、上述事项存在的风险 

针对以上事项，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未能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

细则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。此前主办券商已于 2019 年 1

月 10 日披露了本次诉讼涉及的银行贷款逾期未归还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。截至本

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存在未及时履行涉及重大诉讼的信息披露义务，且未及时履行

法院判决，若公司仍不履行法院判决，公司及相关担保方将存在被强制执行及被



列入法院失信执行人的风险。 

三、公司存在的其他风险 

除上述外，此前，主办券商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发布了《对外担保贷款逾期

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，提示投资者：若控股股东邓州雪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

无法清偿 1,900.00 万元银行贷款，公司将存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风险，对公司

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主办券商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发布了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监事会主席

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杨天岳已辞去监

事会主席的职务，但公司并未完成监事会主席的改选。 

主办券商于 2019 年 1 月 16 日、2019 年 4 月 4 日分别发布了《关联交易长

期未履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，提醒投资者：公司已预付尚未收回的款项合计

823.65 万元，占 2017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11.98%，邓州雪阳锦纺有限公

司、邓州泰阳置业有限公司长时间未能退回公司所预付的款项，可能对公司生产

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2019 年 4 月 26 日发布了《预计无法按期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的风险提示

公告》，由于审计工作、年报编制工作尚未完成，经多次沟通，具体披露时间暂

不确定，若公司无法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，公司存在被

股转公司强制摘牌的风险。 

综上所述，鉴于公司目前存在的风险情况，主办券商郑重提醒投资者及时关

注公司的经营情况，慎重做出投资决策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5 月 17 日 


